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修订对照表 

（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的相关规定，结合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自身实际情况，

拟对《关联交易管理办法》进行相应修订，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关联交易，确保公司的关联

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和《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关联交易，确保公司的关联

交易行为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

和《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

司章程》）的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十三条  公司关联交易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 

（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 

（三）关联方如享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必须

回避表决； 

（四）与关联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对

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必须予以回避； 

（五）公司董事会须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

易是否对本公司有利。必要时可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或专业评估机构； 

（六）独立董事对重大关联交易需发表独立意见。 

第十三条  公司关联交易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 

（一）符合诚实信用的原则； 

（二）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 

（三）关联方如享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权，必须

回避表决； 

（四）与关联方有利害关系的董事，在董事会对

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必须予以回避； 

（五）公司董事会须根据客观标准判断该关联交

易是否对本公司有利。必要时可聘请独立财务顾问

或专业评估机构； 

（六）独立董事专门委员会对应当披露的关联交

易需发表独立意见。 

第三十二条  对于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关联交易，

公司独立董事须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第三十二条  对于应当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司独

立董事专门会议讨论并经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后方可提交董事会审议。 



第三十三条  公司审议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关

联交易事项时，公司应及时通过董事会秘书将相关

材料提交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在作出

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门报告，作为其

判断的依据。 

第三十三条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关联交

易事项时，公司应及时通过董事会秘书将相关材料

提交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进行审议。独立董事在作出

判断前，可以聘请中介机构出具专门报告，作为其

判断的依据。 

第三十九条  公司披露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以下文件： 

（一）公告文稿； 

（二）与交易有关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三）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

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如适用）； 

（四）交易涉及的政府批文（如适用）； 

（五）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如适用）；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三十九条  公司披露关联交易事项时，应当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以下文件： 

（一）公告文稿； 

（二）与交易有关的协议书或意向书； 

（三）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意见； 

（四）交易涉及的政府批文（如适用）； 

（五）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报告（如适用）；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第四十条  公司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应当包括以

下内容：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

见；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如适用）； 

（四）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说明和关联人基本情

况；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包括成交价

格与交易标的账面值、评估值以及明确、公允的市

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及因交易标的特殊而需要说明

的与定价有关的其他特定事项。 

若成交价格与账面值、评估值或市场价格差异较

大的，应当说明原因。如交易有失公允的，还应当

披露本次关联交易所产生的利益转移方向；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交易价格、交

易结算方式、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

重，以及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等。

对于日常经营中持续或经常进行的关联交易，还应

当包括该项关联交易的全年预计交易总金额；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包括进行此次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真实意图，对本期和未来财务

第四十条  公司披露的关联交易公告应当包括以

下内容： 

（一）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三）董事会表决情况（如适用）； 

（四）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说明和关联人基本情

况；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包括成交价

格与交易标的账面值、评估值以及明确、公允的市

场价格之间的关系，及因交易标的特殊而需要说明

的与定价有关的其他特定事项。 

若成交价格与账面值、评估值或市场价格差异较

大的，应当说明原因。如交易有失公允的，还应当

披露本次关联交易所产生的利益转移方向；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包括交易价格、交

易结算方式、关联人在交易中所占权益的性质和比

重，以及协议生效条件、生效时间、履行期限等。

对于日常经营中持续或经常进行的关联交易，还应

当包括该项关联交易的全年预计交易总金额； 

（七）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包括进行此次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和真实意图，对本期和未来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九）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其他内容； 

（十）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有助

于说明交易实质的其他内容。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

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九）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其他内容； 

（十）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有助

于说明交易实质的其他内容。 

除上述修改外，《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其他条款不变。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2月 20日 

 


